根据中央环保督察第15个问题、省重点督查第4个问题、中央环保督察“回头看”第5个问题的整改要求，我县对断面重金属年均浓度超标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整改，现将整改有关情况向社会公示：
一、存在的问题
2016年全省14个防控区域的60个重金属监测断面中，仍有13个断面重金属年均浓度超标。

二、工作开展情况
1、制定了《桃江县资江流域锑超标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方案》《桃江县沾溪流域锑污染综合治理工程（第一阶段）整治方案》《桃江久通锑业有限责任公司环境问题督导整改方案》。

2、桃江久通锑业有限公司环境问题全面展开环保设施的升级改造。

三、整改措施

1、桃江县人民政府已按制定的方案全面开展整治，截止目前，已完成135号洞口矿涌水处理建设项目，并投入正式运营，张万波屋后矿涌水一体化设施的建设项目，已完成主体工程及设备安装，正在进行运营,并通过市级验收。
2、桃江久通锑业有限公司完善了厂区初雨收集系统；完善了150洞口处矿井水输送线路和集水池的防渗措施；做好了水泵线沿线边坡的渗水收集和沟渠、池体的防渗；对冶炼厂装卸料进行封闭，建设扬尘收集和处理系统，完成了冶炼厂鼓风炉、反射炉收尘系统改造等。完善尾砂库渗水收集系统；完成废水处理系统、烟气脱硫系统、危险废物专用贮存库、废渣堆场等废渣堆场等环保设施的升级改造。

四、整改销号情况
   目前资江河道桃谷山断面、新桥河断面、一水厂断面锑年均浓度均达标。公示期满后，将报市级复核、省级销号。
五、公示期限
    公示期限:2020年12月7日至2020年12月13 日，共7天。如有异议，请拨打电话或书面形式反映，并提交相关线索或证据。(举报电话:0737-882253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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